
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水土保持計畫竣工檢核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案件編號： 

水
土
保
持
計
畫 

計畫名稱  

核定日期文號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 

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 
日期文號 

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 

開工日期  

核定完工日期  

申報完工日期  

水
土
保
持
義
務
人 

姓名或名稱  

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(市)  鄉(鎮、市、區)  村(里)  路(街) 段 巷  弄 號 樓之 

承
辦
監
造
技
師 

姓名  

執業機構名稱  

實施地點土地標示 縣(市) 鄉(鎮、市、區)  段  小段 地號等  筆( 事業區 林班 小班) 

一、檢核項目 與計畫是否相符 
是否於免辦理變
更設計範圍內 

差異說明 備註 

（一）整地範圍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（二）排水設施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（三）滯洪設施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（四）沉砂設施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 （五）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設施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（六）邊坡穩定設施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（七）植生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（八）擋土構造物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（九）監測系統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（十）其他(註明工程項目) 是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  



二、差異分析（與原計畫不符者，應逐一填寫） 

水土保
持設施
名稱 

項目 
（位置或編號） 

原核定計畫
之數量 

現場量測 
之數量 

數量差異 
百分比 

原核定計畫
之尺寸 

現場量測 
之尺寸 

尺寸差異 
百分比 

備註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承辦監造技師簽證項目：（由承辦監造技師依實際竣工內容勾選） 
 
□本案水土保持設施，已施工完成，特此簽證。 
 
□本案竣工情形有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9條第2項情形之一，經認定安全無虞，特此簽證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監造技師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 
 
 
 

中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

＊技師法第16條規定，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，應由技師本人簽署，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。 

 


